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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毅興行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年報內董事會報告中「購股權」部分所披露，於二零二二年十

一月十七日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 

 

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八日刊發的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通

函已界定的詞語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涵義。 

 

除已提供之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提供在財政年度開始和結束時，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權可供

授出的購股權的數量；以及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的期權的歸屬期之補充資料如下： 

 

1.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就此而言並不

包括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而失效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可

能配發及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數目之10%（「一般授權限

額」）。根據一般授權限額於行使購股權後可予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為36,920,000股股份。

於採納新購股權計劃後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在財政年度開始和結束時，根據新購股權計

劃授權可供授出的選擇權數量沒有變更；及 



  

 

2. 與要約相關的購股權的歸屬期不得少於十二（12）個月。 

 

上述額外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之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報內所有其他資料維持

不變。 

 

 

承董事會命 

毅興行有限公司* 

主席 

許世聰 

 

香港，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之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即許世聰先生（主席）、許國光先生、吳志明先生、許人權先生、許文偉先生

及許人龍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程如龍先生、余志光先生及廖秀麗女士。 

 

* 僅供識別 


